國立東華大學化學系學生轉系(所)審查標準
96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通過
97.03.11九十六學年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
	第一條
	本辦法係依據本校學則第二十條訂定之。

	第二條
	轉入年級學生名額，以不超過本系(所)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之二成為限。

	第三條
	申請轉系(所)者，應修業滿一學年以上，並檢送其在校歷年成績表。申請資格不限，轉系(所)審查經由系務會議審查。

	第四條
	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